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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估价项目名称：

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桥南街福愉东路51号商业3号楼201号等10套商业用房及金睿一街2号1807号办公用房房地产抵押价值评估
· 估价委托人：

奥园集团（英德）有限公司
· 房地产估价机构：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吴薇（注册号：1419970001）、郑燚（注册号：1120070131）
· 估价报告出具日期：

2018年11月8日

· 估价报告编号：
康正评字2018-1-0720- F01DYGJ2号

致估价委托人函

奥园集团（英德）有限公司：

受贵公司委托，我公司对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桥南街福愉东路51号商业3号楼201号等10套商业用房及金睿一街2号1807号办公用房房地产抵押价值进行了评估。
估价对象：估价对象为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桥南街福愉东路51号商业3号楼201号等10套商业用房及金睿一街2号1807号办公用房房地产，为广州奥园康城投资有限公司所有。根据《不动产权证书》[粤（2018）广州市不动产权第07051420、07051418、07051402、07051415、07051424、07051423、07051421、07051417、07051409、07051405、07051411号]，估价对象建筑面积为10160.99平方米。抵押物清单详见附表。
估价目的：为估价委托人在向金融机构（华澳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办理贷款手续过程中，确定房地产抵押贷款额度提供参考依据而评估房地产抵押价值。

价值时点：2018年10月13日

价值类型：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规定和项目的具体要求，本次评估采用的是市场价值标准。根据《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市场价值是经适当营销后，由熟悉情况、谨慎行事且不受强迫的交易双方，以公平交易方式在价值时点自愿进行交易的金额。
本次估价的“房地产价值”是指在正常市场情况下，在价值时点2018年10月13日，估价对象用途为商业、办公，土地取得方式为出让，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32.88年，假定未设立法定优先受偿款下的房地产市场价值。

本次估价的“房地产抵押价值”是指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房地产价值”扣减估价师于价值时点所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后的余额。

法定优先受偿款是指假定在价值时点实现抵押权时，法律规定优先于本次抵押贷款受偿的款额，包括发包人拖欠承包人的建筑工程款、已抵押担保的债权数额以及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

估价方法：本次评估估价对象采用的估价方法为比较法和收益法。
估价结果：评估专业人员根据估价的目的，按照估价的程序，采用科学的估价方法，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结合抵押贷款的特殊要求，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 确定估价对象于价值时点的房地产评估价值，详见估价结果一览表。 

估价结果一览表

结果表-1（房地产价值）
	估价方法及结果
估价对象及结果
	测算结果
	估价结果

	
	比较法
	收益法
	

	商业用房（已出租部分）
	总价
	4588
	2293
	3211

	
	单价
	16154
	7843
	10982

	商业用房（未出租部分）
	总价
	11409
	4481
	7252

	
	单价
	15880
	6237
	10094

	办公用房
	总价
	98
	36
	61

	
	单价
	18601
	6793
	11617

	评估价值
	总价
	——
	——
	10524

	
	单价
	——
	——
	10357


单位：万元、元/平方米（币种：人民币）
结果表-2（房地产抵押价值）
	估价对象
项目及结果
	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桥南街福愉东路51号商业3号楼201号等10套商业用房及金睿一街2号1807号办公用房房地产

	1.房地产价值
	总价
	10524

	
	大写金额
	壹亿零伍佰贰拾肆万元整

	
	单价
	10357

	2.估价师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
	总额
	0

	
	大写金额
	零万元整

	（1）已抵押担保的债权数额
	总额
	0

	（2）拖欠的建设工程价款
	总额
	0

	（3）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
	总额
	0

	3.房地产抵押价值
	总价
	10524

	
	大写金额
	壹亿零伍佰贰拾肆万元整

	
	单价
	10357


单位：万元、元/平方米（币种：人民币）
特别提示：
1.本次评估估价师所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情况说明如下：

根据《不动产权证书》[粤（2018）广州市不动产权第07051420、07051418、07051402、07051415、07051424、07051423、07051421、07051417、07051409、07051405、07051411号]（复印件），截至价值时点，估价对象抵押权未见登记。本次评估估价对象不存在估价师所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
2.本估价结果同时受本估价报告正文中“估价的假设和限制条件”限制。
顺致

商祺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二○一八年十一月八日


附表：
抵押物清单
	序号
	不动产权利证书
	房号/部位
	所在层数
	建筑面积
	规划用途
	现状使用用途
	是否出租

	1
	粤（2018）广州市不动产权第07051411号
	番禺区桥南街金睿一街30号（复式）
	1-2
	266.65
	商业
	商业
	否

	2
	粤（2018）广州市不动产权第07051409号
	番禺区桥南街金睿一街18号（复式）
	1-2
	320.35
	商业
	商业
	否

	3
	粤（2018）广州市不动产权第07051402号
	番禺区桥南街金睿二街20号（复式）
	1-2
	287
	商业
	商业
	否

	4
	粤（2018）广州市不动产权第07051415号
	番禺区桥南街福奥三街5号（复式）
	1-2
	379.47
	商业
	商业
	否

	5
	粤（2018）广州市不动产权第07051420号
	番禺区桥南街福愉东路51号商业3号楼201号
	2
	82.69
	商业
	商业
	否

	6
	粤（2018）广州市不动产权第07051418号
	番禺区桥南街福愉东路51号商业3号楼202号
	2
	57.28
	商业
	商业
	否

	7
	粤（2018）广州市不动产权第07051424号
	番禺区桥南街福愉东路51号商业2号301号
	3
	2339.58
	商业
	办公
	否

	8
	粤（2018）广州市不动产权第07051423号
	番禺区桥南街福愉东路51号商业2号楼401号
	4
	2301.47
	商业
	办公
	否

	9
	粤（2018）广州市不动产权第07051421号
	番禺区桥南街福愉东路51号商业2号楼501号
	5
	1150.22
	商业
	办公
	否

	10
	粤（2018）广州市不动产权第07051417号
	番禺区桥南街福信路343号
	1-4
	2923.77
	商业
	商业
	是

	11
	粤（2018）广州市不动产权第07051405号
	番禺区桥南街金睿一街2号1807号
	18
	52.51
	办公
	办公
	否

	合计
	10160.99
	


单位：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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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估价委托书》

2. 估价对象所在位置示意图

3. 估价对象实地查勘情况和相关照片

4. 《不动产权证书》[粤（2018）广州市不动产权第07051420、07051418、07051402、07051415、07051424、07051423、07051421、07051417、07051409、07051405、07051411号]复印件
5. 《关于抵押房地产是否存在法定优先受偿权利等情况的书面查询和调查记录》
6. 《养生广场租赁合同》复印件
7. 《同意抵押证明》

8. 《建成年代证明》
9. 估价委托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10. 不动产权利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11. 房地产估价机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12. 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证书复印件
13. 评估专业人员执业证书复印件
估价师声明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郑重声明：

（一）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在本估价报告中对事实的说明是真实的和准确的，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二）本估价报告中的分析、意见和结论是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独立、客观、公正的专业分析、意见和结论，但受到本估价报告中已说明的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的限制。

（三）注册房地产估价师与估价报告中的估价对象没有现实或潜在的利益，与估价委托人及估价利害关系人没有利害关系，也对本估价报告中的估价对象、估价委托人及估价利害关系人没有偏见。

（四）注册房地产估价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房地产估价规范》及《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颁布的《房地产抵押估价指导意见》，以及相关房地产估价专项标准进行估价工作，撰写本估价报告。

（五）本估价报告估价结果仅作为估价委托人在本次估价目的下使用，不得做其他用途。未经本估价机构书面同意，本估价报告的全部或任何一部分均不得向估价委托人、报告使用者、报告审查部门之外的单位和个人提供，也不得以任何形式公开发表。

（六）本估价报告由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负责解释。
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

（一）本次估价的一般假设
1.在价值时点的房地产市场为公开、平等、自愿的交易市场。

2.本估价报告的估价结果为正常条件下的公开市场价值，房地产交易需要买卖双方在了解足够的市场信息，拥有足够的谈判时间，经过谨慎的考虑和对房地产市场进行合理预期，并具体考虑买卖双方的偏好等条件下方能实现。对于房地产市场的波动及快速变现等特殊交易因素可能导致房地产价格有较大幅度的变化，本估价报告未考虑这种变化对估价对象价值产生的影响。
3.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和建筑物所有权均为合法方式取得，并支付相关税费，估价对象能够正常上市交易。

4.评估专业人员已对不动产权利人所提供的、本估价报告所依据的估价对象的权属以及其他相关资料进行了检查，无理由怀疑其合法性、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本次评估设定不动产权利人提供的资料合法、属实，并且提供了与本次评估有关的所有资料，没有保留及隐瞒。
5.估价对象建筑面积以《不动产权证书》[粤（2018）广州市不动产权第07051420、07051418、07051402、07051415、07051424、07051423、07051421、07051417、07051409、07051405、07051411号]上载明的为依据。
6.评估专业人员对估价对象及其周边环境进行了一般性查勘，并对房屋安全以及环境污染等影响估价对象价值的重大因素给予了关注，在无理由怀疑估价对象存在隐患且无相应的专业机构进行鉴定、检测的情况下，设定估价对象能够正常安全使用。

7.任何有关估价对象的运作方式、程序符合国家、地方的有关法律、法规。

8.本次估价结果未考虑国家宏观政策发生重大变化以及遇有自然力和其他不可抗力对估价结果的影响。

9.估价结果未考虑估价对象及其运营企业已承担的债务、或有债务及经营决策失误或市场运作失当对其价值的影响。
（二）特殊事项假设前提
1.截至本估价报告出具之日，不动产权利人未能提供《不动产权证书》[粤（2018）广州市不动产权第07051420、07051418、07051402、07051415、07051424、07051423、07051421、07051417、07051409、07051405、07051411号]原件供评估专业人员核对，且评估专业人员进行了尽职调查，难以获取该资料。本次评估以不动产权利人提供的《不动产权证书》[粤（2018）广州市不动产权第07051420、07051418、07051402、07051415、07051424、07051423、07051421、07051417、07051409、07051405、07051411号]复印件与原件一致为估价的假设前提。
2.根据不动产权利人提供的《不动产权证书》[粤（2018）广州市不动产权第07051420、07051418、07051402、07051415、07051424、07051423、07051421、07051417、07051409、07051405、07051411号]复印件，估价对象建成年代未标注。根据《建成年代证明》，估价对象建成于2016年，本次估价对象建成年代以《建成年代证明》所载为准。
（三）估价报告使用限制
1.使用范围：本估价报告只能由估价报告载明的报告使用者使用，且只能用于本报告载明的唯一估价目的和用途。

2.估价委托人或者本估价报告使用人应按照法律规定和估价报告载明的使用范围使用本估价报告。估价委托人或者估价报告使用人违反前述规定使用本估价报告的，估价机构和评估专业人员不承担责任。

3.除估价委托人、估价委托合同中约定的其他估价报告使用人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估价报告使用人之外，其他任何机构和个人不能成为估价报告的使用人。

4.估价报告使用人应当正确理解估价结论。估价结论不等同于估价对象可实现价格，估价结论不应当被认为是对估价对象可实现价格的保证。

5.本次评估估价对象不动产权利人为广州奥园康城投资有限公司，依据该公司出具的《同意抵押证明》，不动产权利人同意将估价对象作为估价委托人奥园集团（英德）有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抵押贷款的抵押担保物。本估价报告评估目的是为估价委托人在向金融机构办理贷款手续过程中，确定房地产抵押贷款额度提供参考依据而评估房地产抵押价值，不做其他评估目的之用。如果估价对象的评估条件或目的发生变化，需重新进行评估。
6.本估价报告中房地产抵押价值是以估价师所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为假设前提条件，若估价对象存在估价师所不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或所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与实际不符，则需对估价结果进行相应的调整。
7.本估价报告估价结果为价值时点下估价对象土地在现状规划条件、建筑物在现状成新度下的房地产正常市场价值，如估价对象用途、建筑面积或建筑物使用状况发生变化，估价结果需要做相应的调整直至重新评估。
8.本估价报告估价结果为房地共同贡献价值，估价结果中剥离两者价值只是服务于抵押登记需要，无实际意义，不能直接引用到其他目的和经济行为。
9.估价委托人应对其提供的权属证明以及其他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合法性负责。如因资料失实或资料提供人有所隐匿而导致估价结果失真，估价机构不承担相应的责任。截至本估价报告出具日，估价委托人未能提供估价对象《不动产权证书》[粤（2018）广州市不动产权第07051420、07051418、07051402、07051415、07051424、07051423、07051421、07051417、07051409、07051405、07051411号]复印件等相关资料原件供评估专业人员进行核对。提请金融机构注意，发放贷款前，抵押物需按照规定进行抵押登记。并确定实际抵押物与本估价报告估价对象是否一致，如有改变，需进行重新评估。
10.本估价报告中数据全部采用电算化连续计算得出，由于在报告中计算的数据均按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或取整，故可能出现个别等式左右不完全相等的情况，但不影响计算结果及最终评估结论的准确性。

11.本估价报告在估价机构盖章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签字或签章的条件下有效。

12.本估价报告自出具日起壹年内有效。
估价结果报告

一、估价委托人
本次评估估价委托人为奥园集团（英德）有限公司，非估价对象的不动产权利人。不动产权利人广州奥园康城投资有限公司同意将估价对象作为奥园集团（英德）有限公司向估价委托人借款的抵押担保物，估价委托人为借款方。

单位名称： 奥园集团（英德）有限公司
住所：英德市英红镇广东顺德清远（英德）经济合作区内
法定代表人姓名：马军 
联系人：李传令
联系电话：18565525808
二、房地产估价机构
受托机构：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资质级别：壹级

资格证书号：建房估证字[2013]081号
有效期限：2016年9月18日至2019年9月17日

注册地址：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城园三区18楼底商217室
法定代表人：齐宏

联 系 人：解国明
联系电话：010-82253558-104
三、估价目的
为估价委托人在向金融机构（华澳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办理贷款手续过程中，确定房地产抵押贷款额度提供参考依据而评估房地产抵押价值。

四、估价对象
（一）估价对象范围

本次评估估价对象为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桥南街福愉东路51号商业3号楼201号等10套商业用房及金睿一街2号1807号办公用房房地产。估价对象范围为其房屋所有权及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不包含动产、债权债务、特许经营权等其他财产或权益。
（二）估价对象基本状况

估价对象位于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桥南街德信路，属番禺养生广场项目，为广州奥园康城投资有限公司所有。本次估价对象建筑面积10160.99平方米，用途为商业、办公。

（三）土地基本状况

1.根据《不动产权证书》[粤（2018）广州市不动产权第07051420、07051418、07051402、07051415、07051424、07051423、07051421、07051417、07051409、07051405、07051411号]，估价对象土地为国有土地，土地所有权归国家所有；广州奥园康城投资有限公司拥有估价对象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土地用途为商业、办公，土地使用权终止日期为2051年8月24日。截至价值时点，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32.88年。

2.估价对象现状已按规划要求完成开发建设，无特别规划限制条件。
3.估价对象所属项目用地四至：

证载四至：东至福奥二街，南至金睿二街，西至金睿一街，北至金睿一街；
现状四至：东至未命名城市道路，南至德愉东路，西至德信路，北至德信路339号。
4.估价对象所属项目用地呈近似规则形状，场地地势较平坦。

5.基础设施状况：
估价对象现状市政基础设施完备，达“五通”（即通路、通电、通讯、通上水、通下水）。
（四）建筑物基本状况

估价对象属广州奥园康城投资有限公司所有的番禺养生广场项目。该项目为商业办公综合体，共3栋办公楼，1号商业楼为办公楼裙楼，其中1-2层为商业用房，3-29层为办公用房；2、3号商业楼为独立商业楼，共五层，估价对象所在项目总建筑面积约为18万平方米，建筑规模较大。该项目为钢混结构，建成于2016年。公共部分精装修（外立面玻璃幕墙、顶棚为涂料及灯池吊顶、楼面为涂料、地面为石材），内部精装修（顶棚为涂料及PVC板材、楼面为涂料、地面为地砖）。项目内部通讯情况良好，配备中央空调、消防栓、安保人员及电子监控系统。
估价对象建筑面积为10160.99平方米，共10套商业用房位于2、3号商业楼、1套办公用房位于办公2号楼，具体楼层及分层建筑面积如下：
	所在楼层
	建筑面积（平方米）
	用途

	1-2
	1253.47
	商业

	1-4
	2923.77
	商业

	2
	139.97
	商业

	3
	2339.58
	商业

	4
	2301.47
	商业

	5
	1150.22
	商业

	18
	52.21
	办公

	合计
	10160.99
	


目前估价对象部分为不动产权利人出租经营使用。根据评估专业人员实地查勘，估价对象房屋维护情况良好。
五、价值时点
2018年10月13日（评估专业人员实地查勘之日）
六、价值类型
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规定和项目的具体要求，本次评估采用的是市场价值标准。根据《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市场价值是经适当营销后，由熟悉情况、谨慎行事且不受强迫的交易双方，以公平交易方式在价值时点自愿进行交易的金额。

本次估价的“房地产价值”是指在正常市场情况下，在价值时点2018年10月13日，估价对象用途为商业、办公，土地取得方式为出让，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32.88年，假定未设立法定优先受偿款下的房地产市场价值。

本次估价的“房地产抵押价值”是指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房地产价值”扣减估价师于价值时点所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后的余额。

法定优先受偿款是指假定在价值时点实现抵押权时，法律规定优先于本次抵押贷款受偿的款额，包括发包人拖欠承包人的建筑工程款、已抵押担保的债权数额以及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
七、估价原则
我们在本次估价时遵循了以下原则：

（一）独立、客观、公正原则

独立、客观、公正原则要求评估专业人员站在中立的立场上，评估出对各方当事人来说均是公平合理的价格。独立、客观、公正原则是房地产估价的基本原则，也是房地产市场价值估价中的最高行为准则。

（二）合法原则

房地产估价遵循合法原则，应当以估价对象的合法产权、合法使用、合法交易为前提进行。

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具有合法的产权且用途合法。估价对象已取得《不动产权证书》。

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交易或处分方式是合法的。根据《物权法》、《担保法》和《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估价对象符合设定抵押的法律规定。

（三）最高最佳利用原则

由于房地产具有用途的多样性，不同的利用方式能为权利人带来不同的收益，且房地产权利人都期望从其占有的房地产上获得更多的收益，并以能满足这一目的为确定房地产利用方式的依据。所以，最高最佳利用是在法律上可行、技术上可能、经济上可行，经过充分合理的论证，能使估价对象价值达到最大、最可能的使用。估价对象已取得《不动产权利证》，用途为商业、办公，符合最高最佳利用原则。

（四）替代原则

替代原则的理论依据是同一市场上相同物品具有相同市场价值的经济学原理。替代原则是保证房地产估价能够通过运用市场资料进行和完成的重要理论前提：只有承认同一市场上相同物品具有相同的市场价值，才有可能根据市场资料对估价对象进行估价。

替代原则也反映了房地产估价的基本原理和最一般的估价过程：房地产估价所要确定的估价结论是估价对象的客观合理价值。对于房地产交易目的而言，该客观合理价值应当是在公开市场上最可能形成或者成立的价格，房地产估价就是参照公开市场上足够数量的类似房地产的近期成交价格来确定估价对象的客观合理价值的。

（五）价值时点原则

估价结论首先具有很强的时间相关性，这主要是考虑到资金的时间价值，在不同的时间点上发生的现金流量对其价值影响是不同的。所以，在房地产估价时统一规定：如果一些款项的发生时点与价值时点不一致，应当折算为价值时点的现值。

估价结论同时具有很强的时效性，这主要是考虑到房地产市场价格的波动性，同一估价对象在不同时点会具有不同的市场价格。所以强调：估价结果是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价值体现，不能将估价结果作为估价对象在其他时点的价值。
（六）谨慎原则

房地产抵押估价应遵守谨慎原则。谨慎原则是指在存在不确定因素的情况下作出估价相关判断时，应当保持必要的谨慎，充分估计抵押房地产在处置时可能受到的限制、未来可能发生的风险和损失，不高估市场价值，不低估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
八、估价依据
（一）有关的法律、法规及技术标准文件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2007年3月16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2007年3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62号公布　自2007年10月1日起施行）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1986年6月25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 根据1988年12月29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决定》修正 1998年8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修订通过 1998年8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8号公布2004年8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2004年8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28号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的《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决定》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04年修正本）》）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1994年7月5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　1994年7月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29号公布 2007年8月30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2007年8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72号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决定》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2007年修正本）》）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七十四号，2007 年 10 月 28 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根据 2015 年 4 月 24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法〉等七部法律的决定》修正）
5. 《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2016年7月2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 2016年3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46号公布 自2016年12月1日起施行）
6. 《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1995年6月30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 1995年6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50号公布）
7.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一九九０年五月十九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五十五号发布　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8.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1998年12月24日国务院第12次常务会议通过 1998年12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256号发布 2011年1月8日公布的《国务院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2011年修正本）》）
9. 《城市房地产抵押管理办法》（1997年5月12日建设部令第56发布2001年8月15日根据建设部令第98号发布的《建设部关于修改〈城市房地产抵押管理办法〉的决定》修改））
10. 《关于规范与银行信贷业务相关的房地产抵押估价管理相关问题的通知》[建住房[2006]8号]

11. 《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 21010—2017]

12. 《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

13. 《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GB/T 50899-2013]

（二）估价委托人提供的资料

1. 《估价委托书》
2. 估价委托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三）不动产权利人提供的资料

1. 《不动产权证书》[粤（2018）广州市不动产权第07051420、07051418、07051402、07051415、07051424、07051423、07051421、07051417、07051409、07051405、07051411号]

2. 《关于抵押房地产是否存在法定优先受偿权利等情况的书面查询和调查记录》
3. 《养生广场租赁合同》复印件
4. 《同意抵押证明》

5. 《建成年代证明》
6. 不动产权利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四）评估专业人员实地查勘的有关资料

（五）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证书
九、估价方法

由于本次评估是为确定房地产抵押贷款额度提供参考依据而评估估价对象房地产抵押价值，因此我们在认真分析研究估价对象的相关资料，并通过对邻近地区同类物业调查的基础上，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的估价程序，选用比较法和收益法进行估价。
估价方法简述如下： 
比较法：比较法是选取一定数量的可比实例，将它们与估价对象进行比较，根据其间的差异对可比实例成交价格进行处理后得到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的方法。比较法主要用于同类房地产数量较多、经常发生交易且具有一定可比性的房地产。
收益法：收益法是预测估价对象的未来收益，利用报酬率或资本化率、收益乘数将未来收益转换为价值得到估价价值或价格的方法。收益法适用于估价对象或其同类房地产通常有租金等经济收入的收益性房地产。
十、估价结果

评估专业人员根据估价的目的，按照估价的程序，采用科学的估价方法，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结合抵押贷款的特殊要求，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确定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房地产评估价值，详见估价结果一览表（币种:人民币）。

估价结果一览表

结果表-1（房地产价值）
	估价方法及结果
估价对象及结果
	测算结果
	估价结果

	
	比较法
	收益法
	

	商业用房（已出租部分）
	总价
	4588
	2293
	3211

	
	单价
	16154
	7843
	10982

	商业用房（未出租部分）
	总价
	11409
	4481
	7252

	
	单价
	15880
	6237
	10094

	办公用房
	总价
	98
	36
	61

	
	单价
	18601
	6793
	11617

	评估价值
	总价
	——
	——
	10524

	
	单价
	——
	——
	10357


单位：万元、元/平方米（币种：人民币）
结果表-2（房地产抵押价值）
	估价对象
项目及结果
	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桥南街福愉东路51号商业3号楼201号等10套商业用房及金睿一街2号1807号办公用房房地产

	1.房地产价值
	总价
	10524

	
	大写金额
	壹亿零伍佰贰拾肆万元整

	
	单价
	10357

	2.估价师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
	总额
	0

	
	大写金额
	零万元整

	（1）已抵押担保的债权数额
	总额
	0

	（2）拖欠的建设工程价款
	总额
	0

	（3）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
	总额
	0

	3.房地产抵押价值
	总价
	10524

	
	大写金额
	壹亿零伍佰贰拾肆万元整

	
	单价
	10357


单位：万元、元/平方米（币种：人民币）
十一、参与本次估价工作的评估专业人员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姓名
	注册号
	签名
	签名日期

	吴薇
	1419970001
	
	年    月    日

	郑燚
	1120070131
	
	年    月    日

	其他评估专业人员 

	姓名
	相关资格或职称
	签名
	签名日期

	解国明
	——
	
	年    月    日


十二、实地查勘期

2018年10月13日

十三、估价作业期  
2018年10月13日至2018年11月8日
估价技术报告

一、估价对象描述与分析
（一）实物状况分析

1.土地实物状况

（1）土地面积：根据《不动产权证书》[粤（2018）广州市不动产权第07051420、07051418、07051402、07051415、07051424、07051423、07051421、07051417、07051409、07051405、07051411号]，估价对象未取得相对应的分摊土地面积。

（2）土地利用状况：估价对象所在项目现状已完成开发建设。估价对象所属项目用地呈近似规则形状，场地地势较平坦，水文状况良好，工程地质条件良好，无不良地质现象。估价对象所在项目临街宽度及深度比例较好，对土地无不利影响。综上，该地块土地利用程度较好。
（3）土地开发程度：估价对象现状市政基础设施达“五通”（即通路、通电、通讯、通上水、通下水），保障程度较高。

2.建筑物实物状况
估价对象属广州奥园康城投资有限公司所有的番禺养生广场项目。该项目为商业办公综合体，共3栋办公楼，1号商业楼为办公楼裙楼，其中1-2层为商业用房，3-29层为办公用房；2、3号商业楼为独立商业楼，共五层，估价对象所在项目总建筑面积约为18万平方米，建筑规模较大。该项目为钢混结构，建成于2016年。公共部分精装修（外立面玻璃幕墙、顶棚为涂料及灯池吊顶、楼面为涂料、地面为石材），内部精装修（顶棚为涂料及PVC板材、楼面为涂料、地面为地砖）。项目内部通讯情况良好，配备中央空调、消防栓、安保人员及电子监控系统。
估价对象建筑面积为10160.99平方米，共10套商业用房位于2、3号商业楼、1套办公用房位于办公2号楼，具体楼层及分层建筑面积如下：
	所在楼层
	建筑面积（平方米）
	用途

	1-2
	1253.47
	商业

	1-4
	2923.77
	商业

	2
	139.97
	商业

	3
	2339.58
	商业

	4
	2301.47
	商业

	5
	1150.22
	商业

	18
	52.21
	办公

	合计
	10160.99
	


估价对象目前为不动产权利人自用及出租经营使用（其中番禺区桥南街福信路343号出租使用，其余为不动产权利人自用）。根据评估专业人员实地查勘，估价对象围护墙完好；地面、墙面平整；门窗开启关闭灵活；墙面、顶棚面层涂料完好，设备、管道通畅，水卫、电照设备完好，维护情况良好。结合估价对象的建成年代、建筑结构，采用直线折旧法计算估价对象成新率：

成新率＝1-（1-残值率）×已经使用年限÷经济耐用年限＝1-（1-0%）×（2018-2016）÷60＝97%

（二）权益状况分析

1.土地状况
估价对象土地为国有土地，土地所有权归国家所有；根据《不动产权证书》 [粤（2018）广州市不动产权第07051420、07051418、07051402、07051415、07051424、07051423、07051421、07051417、07051409、07051405、07051411号]，广州奥园康城投资有限公司拥有估价对象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土地用途为商业、办公，土地使用权终止日期为2051年8月24日，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32.88年。
2.建筑物状况
根据《不动产权证书》 [粤（2018）广州市不动产权第07051420、07051418、07051402、07051415、07051424、07051423、07051421、07051417、07051409、07051405、07051411号]，估价对象建筑物权属合法、清晰，且为不动产权利人广州奥园康城投资有限公司公司所有。
3.他项权利设置

（1）抵押权

根据《不动产权证书》 [粤（2018）广州市不动产权第07051420、07051418、07051402、07051415、07051424、07051423、07051421、07051417、07051409、07051405、07051411号]复印件，估价对象抵押权未见登记。
（2）租赁权及其他

根据不动产权利人介绍，截至价值时点，估价对象中番禺区桥南街福信路343号已设定租赁权，剩余租赁期为9年，估价对象未设定地役权等其他他项权利。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存在租赁权、不存在地役权等其他他项权利。
（三）区位状况分析

1.位置状况
估价对象位于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桥南街德信路，属番禺养生广场项目，东至未命名城市道路，南至德愉东路，西至德信路，北至德信路339号。南临番禺区中心医院，距主干道市南路400米，地理位置较好。
2.商业繁华度

周边商业氛围成熟度一般，无其他大型购物中心，人流量一般，商业繁华度一般。

3.办公集聚程度

周边办公楼项目较多（盛汇大厦、鋆联大厦等），入驻率高，办公集聚程度较好。

4.交通状况
临主干道市南路400米，周边路网密集、公共交通通达情况较好（番126路、番129路、番130路等），停车便捷程度较好，综合评价交通便捷度较好。
5.环境状况
区域内有陈涌公园，自然环境较好；无中高等学校、博物馆、图书馆等人文设施，人文环境较差；综合评价环境状况一般。
6.外部配套设施状况
估价对象所处区域目前已拥有完善的基础设施配套保障，区内大部分区域基础设施配套目前可达到“六通”（通路、通电、通讯、通上水、通下水、通燃气）条件，且保证程度较高。
周边2公里内的公共服务配套设施齐备情况一般，有购物场所（华润万家）、医院（番禺区中心医院）、银行（广东发展银行）、学校（陈涌小学）、餐饮等公共服务配套设施。

综上，估价对象地理位置状况较好，商业繁华度一般，办公集聚程度较好，交通便捷度较好，环境状况一般，公共配套设施齐备情况一般，区位状况较好。
二、市场背景描述与分析

（一）类似房地产市场状况

1.宏观环境

根据广州市统计局网站公布的数据，2018年上半年，广州市完成地区生产总值（GDP）10652.98亿元，增长6.2%，比一季度提升1.9个百分点。其中第一、二、三次产业增加值分别为101.14亿元、3032.07亿元和7519.77亿元，分别增长0.8%、6.6%和6.1%。

2018年上半年，广州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488.94亿元，批发和零售业商品销售总额30909.2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7.8%和11.7%。与居民消费质量提升和品质改善相关行业零售额超两位数增长。限额以上粮油食品类、化妆品类、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类、体育娱乐用品类零售额分别增长21.5%、18.2%、14.4%和10.7%。

总体来看，2018年上半年广州市经济保持了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继续稳中求进，加快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着力增强经济内生动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目前的经济环境有利于商业及办公用房房地产市场的发展。

2.土地市场

2018年上半年广州商住商服用地累计供应119.21万㎡，同比减少21%，环比减少40%。其中商住用地供应93.8万㎡，商服用地25.41万㎡；整体供应偏少，近4年仅高于2016年同期，为公开挂牌用地面积第二少的半年度，未来供应仍有待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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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上半年商服地供应25.41万㎡，维持2016年下半年以来平均25万㎡/半年的平均水平。地块出让的针对性更强，挂牌16宗地块中15宗服务定向引资。

2018年上半年商服地供应第一大区为天河，累计供应8.66万㎡用地，主要来自金融城、天河智慧城。5宗用地吸引包括广发银行、中国人寿、网易等优质企业进驻，作为广州商服圈发展最发达的区域，天河近年积极“东拓”，吸引金融、互联网等不同行业落子。此外，黄埔、南沙供应量均在7万㎡以上，其中黄埔主要集中科学城及周边区域，南沙则集中在灵山岛尖、庆盛枢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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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房地产市场

（1）2018年上半年广州市办公房地产市场分析
2018年1月-3月广州市办公房供应面积为20.8729万㎡、成交面积为10.4688万㎡，4月-6月广州市办公房供应面积为10.5451万㎡、成交面积为17.4354万㎡；2018年上半年度广州市办公房供应面积为31.4180万㎡，较去年下半年环比下降54.26%，成交面积为27.9042万㎡，较去年下半年环比下降35.09%。
1）办公房月度供应面积与成交面积供求比分析

从月度来看，1月份广州市办公房供应面积与成交面积较去年12月均大幅下降，4月份办公房供应面积为0㎡，5月份办公房供应面积仅为838㎡，6月份办公房供应面积与成交面积大幅上升，供应面积为10.4613万㎡，1月-3月广州市办公房供应面积为20.8729万㎡、成交面积为10.4688万㎡，4月-6月广州市办公房供应面积为10.5451万㎡、成交面积为17.4354万㎡；2018年上半年度广州市办公房供应面积为31.4180万㎡，较去年下半年环比下降54.26%，成交面积为27.9042万㎡，较去年下半年环比下降35.09%。

广州市2017年6月-2018年6月办公房月度供应面积与成交面积供求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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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2017年6月-2018年6月办公房月度供应面积与成交面积供求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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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办公房月度供应面积与供应套数分析

1月份广州市办公房供应面积与供应套数较去年12月均大幅下降，4月份办公房供应套数为0套，5月份办公房供应套数仅3套，1月-3月广州市办公房供应套数共为1293套、供应面积为20.8729万㎡，4月-6月广州市办公房供应套数为704套、供应面积为10.5451万㎡；2018年上半年度广州市办公房供应套数为1997套，较去年下半年环比下降51.68%，2018年上半年度广州市办公房供应面积为31.4180万㎡，较去年下半年环比下降54.26%。

广州市2017年6月-2018年6月办公房月度供应面积与供应套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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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2017年6月-2018年6月办公房月度供应面积与供应套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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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办公房成交面积与成交套数分析

从月度来看，广州市上半年办公房成交面积与成交套数均先降后升再降再升，其中2月份办公房成交面积最少为11767㎡，1月-3月份办公房成交套数最少为81套，1月-3月广州市办公房成交面积为10.4688万㎡、成交套数为528套，4月-6月广州市办公房成交面积为17.4354万㎡、成交套数为1,193套；2018年上半年度广州市办公房成交面积为27.9042万㎡，较去年下半年环比下降35.09%，2018年上半年度广州市办公房成交套数为1,721套，较去年下半年环比下降24.55%。

广州市2017年6月-2018年6月办公房月度成交面积与成交套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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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2017年6月-2018年6月办公房月度成交面积与成交套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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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办公房成交金额与成交均价分析

广州市上半年办公房成交均价波动较大，1月-2月成交均价小幅上涨，3月成交均价经历大幅下降，4月再次大幅上涨后5-6月随之有所下降，1月-3月成交均价为20932元/㎡，4月-6月成交均价为22795元/㎡，上半年度广州市写字楼成交均价为21863元/㎡，较去年下半年环比下降5.71%。

广州市2017年6月-2018年6月办公房月度成交均价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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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18年上半年广州市商业房地产市场分析

2018年上半年广州市商铺新增供应面积为18.5940万㎡，较去年下半年环比下降43.95%，成交面积为20.8925万㎡，较去年下半年环比下降38.78%；成交均价：24760元/㎡，环比下降6.17%。

1）商铺月度供应面积与成交面积供求比分析

从月度数据来看，2月商铺供应面积与成交面积最少，分别为1.1121万㎡、0.6315万㎡，5月商铺供应面积最多为5.1267万㎡，6月商铺成交面积最多为6.4086万㎡，1月-3月供应面积与成交面积分别为8.0690万㎡、8.9917万㎡，4月-6月供应面积与成交面积分别为10.5250万㎡、11.9008万㎡，上半年商铺供应面积为18.5940万㎡，较去年下半年环比下降43.95%，成交面积为20.8925万㎡，较去年下半年环比下降38.78%。

广州市2017年6月-2018年6月商铺月度供应面积与成交面积供求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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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2017年6月-2018年6月商铺月度供应面积与成交面积供求比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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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商铺供应面积与供应套数分析

1月份广州市商铺供应面积与供应套数较去年12月均大幅下降，2月份商铺供应面积与供应套数最少，分别为1.1121万㎡、40套，5月份商铺供应面积与供应套数最多，分别为5.1267万㎡、438套，1月-3月广州市商铺供应面积为8.0690万㎡、供应套数为558套，4月-6月广州市商铺供应面积为10.5250万㎡、供应套数为1091套；2018年上半年度广州市商铺供应面积为18.5940万㎡，较去年下半年环比下降43.95%，2018年上半年度广州市办公房供应套数为1649套，较去年下半年环比下降48.40%。
广州市2017年6月-2018年6月商铺月度供应面积与供应套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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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2017年6月-2018年6月商铺月度供应面积与供应套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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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商铺成交面积与成交套数分析
从月度来看，广州市上半年商铺成交面积与成交套数大趋势呈均先降后升趋势，其中2月份商铺成交面积与成交套数最少，分别为6315㎡、92套，6月份商铺成交面积与成交套数最多，分别为6.4086万㎡、611套，1月-3月广州市商铺成交面积为8.9917万㎡、成交套数为715套，4月-6月广州市商铺成交面积为11.9008万㎡、成交套数为1,129套；2018年上半年度广州市商铺成交面积为20.8925万㎡，较去年下半年环比下降38.78%，2018年上半年度广州市办公房成交套数为1844套，较去年下半年环比下降38.90%。
广州市2017年6月-2018年6月商铺月度成交面积与成交套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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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2017年6月-2018年6月商铺月度成交面积与成交套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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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商铺成交金额与成交均价分析

广州市上半年商铺成交均价波动较大，但成交均价总体呈下降趋势，1月-3月成交均价为28437元/㎡，4月-6月成交均价为21084元/㎡，环比下降25.86%；上半年度广州市商铺成交均价为24760元/㎡，较去年下半年环比下降6.17%。

广州市2017年6月-2018年6月商铺月度成交均价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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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估价对象所在区域相应用途房地产市场状况

广州市番禺区地处广东省中南部，位于穗港澳的地理中心位置，北与广州市海珠区相接，东临狮子洋，与东莞市相望，西与佛山市南海区和顺德区、中山市相邻，南滨珠江口，与南沙区接壤，地理位置优越。全区总面积529.94平方公里，辖6个镇（南村镇、沙湾镇、石碁镇、石楼镇、新造镇、化龙镇）、10个街道（市桥街道、桥南街道、东环街道、沙头街道、洛浦街道、大石街道、小谷围街道、钟村街道、石壁街道、大龙街道），有177个行政村、84个社区居委会，全区户籍人口80.6万人，登记在册外来人口113万人。
估价对象位于番禺区南部，区域多为住宅底商，类似项目有白云花园配套底商，西丽南路社区配套底商等，人流量一般，购买人群主要为周边居住人群，1层商业售价为20000-30000元/平方米，1层商业用房租赁价格为2.5-3.5元/天·平方米之间；办公用房售价为15000-20000元/平方米，租金约为1.5元/天·平方米左右。
三、最高最佳利用分析

所谓最高最佳使用是指房地产估价要以房地产的最高最佳使用为前提。最高最佳使用是估价对象的一种最可能的使用，这种最可能的使用是法律上允许、技术上可能、经济上可行，经过充分合理的论证，并能给估价对象带来最高价值的使用。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法律上允许（规划及相关政策法规许可）
法律上允许即不受现时使用状况的限制，而依照法律规章、规划发展方向，按照其可能的最优用途进行估价，截至价值时点，估价对象已经取得《不动产权证书》，广州奥园康城投资有限公司拥有估价对象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和建筑物所有权，产权清晰、合法。符合《物权法》、《担保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有关抵押的规定。

（二）技术上可能
技术上可能即不能把技术上无法做到的使用当作最高最佳使用,要按照房屋建筑工程方面的技术要求进行估价。截至价值时点，估价对象已经取得《不动产权证书》，估价对象建筑结构、功能、造型、立面效果、建筑材料和设备选用、施工技术等方面均已得到相关行政部门或第三方的认可，技术上均能满足要求。

（三）经济上可行
经济上可行即估价结果应是各种可能的使用方式中，以经济上有限的投入而能获得最大的收益的使用方式的估价结果。估价对象目前用途、产权合法、建造标准技术上能满足要求，并且其收入现值大于支出现值，具有经济可行性。

（四）价值最大化
价值最大化即在所有具有经济可行性的使用方式中，能使估价对象价值达到最大的使用方式，才是最高最佳的使用方式。估价对象用途为商业、办公，其使用方式以满足法律上许可、技术上可能、经济上可行为前提条件，经过论证可使估价对象价值得到最大化。

（五）使用前提说明与分析
估价对象作为已建成建筑物，应以保持现状作为前提，即认为保持现状最为有利时，应以保持现状为前提条件进行估价。现状应予保持的是：现状房地产的价值大于重新立项新建房地产的价值减去拆除现有建筑物的费用及建造新建筑物的费用之后的余额。根据目前房地产市场状况并结合开发经验，以保持现状最为有利。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估价对象用途为商业、办公为其最高最佳使用途径。

四、估价方法适用性分析
由于本次评估是为确定房地产抵押贷款额度提供参考依据而评估估价对象房地产抵押价值，因此评估专业人员在认真分析研究估价对象的相关资料，并通过对邻近地区同类物业调查的基础上，确定如下技术路线：
首先，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的估价程序采用比较法、收益法求取估价对象房地产价值。 
其次，依据各方法的估价结果，算术平均确定估价对象房地产价值。

最后，求取房地产抵押价值。

（一）估价方法的选用

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估价方法主要有比较法、收益法、成本法、假设开发法四种估价方法。四种估价方法的定义及适用条件如下：
比较法：比较法是选取一定数量的可比实例，将它们与估价对象进行比较，根据其间的差异对可比实例成交价格进行处理后得到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的方法。比较法主要用于同类房地产数量较多、经常发生交易且具有一定可比性的房地产。

收益法：收益法是预测估价对象的未来收益，利用报酬率或资本化率、收益乘数将未来收益转换为价值得到估价价值或价格的方法。收益法适用于估价对象或其同类房地产通常有租金等经济收入的收益性房地产。

成本法：成本法是测算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重置成本或重建成本和折旧，将重置成本或重建成本减去折旧得到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的方法。新近开发完成的房地产、可以假设重新开发的现有房地产、正在开发的房地产、计划开发的房地产，均可采用成本法进行估价。对很少发生交易而限制了比较法运用，又没有经济收入或没有潜在经济收入而限制了收益法运用的房地产通常也适用成本法进行估价。

假设开发法：假设开发法是求得估价对象后续开发的必要支出及应得利润和开发完成后的价值，将开发完成后的价值减去后续开发的必要支出及应得利润得到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的方法。假设开发法适用于具有开发或再开发潜力且开发完成后的价值可以采用比较法、收益法等成本法以外的方法测算的房地产。
评估专业人员根据估价对象的特点、实际情况以及估价目的，对上述估价方法分析如下： 
	估价方法
	适用性分析
	是否选用

	比较法
	估价对象位于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用途为商业、办公，周边同类或类似房地产交易案例较多且具有可比性。
	是

	收益法
	估价对象用途为商业，为收益性物业。采用收益法能够反映估价对象未来收益的折现价值，且收益性房地产的估价应选用收益法作为其中的一种估价方法。
	是

	成本法
	估价对象为已建成房地产，但周边有同类或类似房地产交易实例，可同时采用比较法及收益法。故本次评估未采用成本法求取。
	否

	假设开发法
	估价对象为已建成物业，且可正常使用，不符合假设开发法应用条件及适用范围。
	否


综上所述，本次评估根据估价对象的特点和实际状况，采用比较法和收益法进行测算，评估估价对象房地产价值。
（二）估价的思路
1.商业部分

（1）比较法
比较法是选取一定数量的可比实例，将它们与估价对象进行比较，根据其间的差异对可比实例成交价格进行处理后得到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的方法。其计算公式为：

比较价值＝比较案例房地产价格×（待估房地产交易情况指数/比较案例交易情况指数）×（待估房地产价值时点房地产价格指数/比较案例交易日期房地产价格指数）×…×（待估房地产权益状况条件指数/比较案例房地产权益状况条件指数）×（待估房地产区位状况条件指数/比较案例房地产区位状况条件指数）×（待估房地产实物状况条件指数/比较案例房地产实物状况条件指数）

具体步骤如下：

（1）选择可比案例

选择比较案例时，应符合以下要求（与待估房地产比较）

1）用途相同

2）属于正常交易

3）房地产状况各因素相近

4）价值时点接近

5）统一价格基础

（2）进行交易情况、市场状况、房地产状况（权益、区位、实物）等因素修正和调整

（3）求取估价对象比较价值

（2）收益法
收益法是预测估价对象的未来收益，利用报酬率或资本化率、收益乘数将未来收益转换为价值得到估价价值或价格的方法。由于估价对象已部分出租，且租约期较长。因此，本次评估采用收益法分两部分计算估价对象已出租部分及未出租部分房地产收益价值。

已出租部分
分别计算租约期内及租约其外的房地产收益价值，并将租约期外房地产收益价值折现后最终确定估价对象收益价值。

1）计算租约期内房地产收益价值：根据评估专业人员对租约的分析，租约期内的年租金水平为非固定幅度增长。因此，本次评估将剩余租期的租金汇总，在剩余租期内平摊，剩余租约期内采用无增长率的模式计算。计算公式为：

V1＝A×{1-[(1/(1+Y)]n}÷Y

其中：
V1-----收益价值（租赁期内）

A-----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Y-----报酬率

n1----收益年期（剩余租期）

2）计算期租约期外房地产收益价值：

A.本次评估估价对象租约期外房地产收益价值参考估价对象租约情况，同时考虑到估价对象所处位置未来对该类物业的需求将不断上升，本次估价对象租约期外房地产收益价值采用净收益按一定比率递增的公式计算，计算公式为：

V2＝A×{1-[(1+g)/(1+Y)]n}÷(Y-g)

其中：
V2-----收益价值（未折现租赁期外）

A-----未来第一年净收益（租期后第一年）

g-----净收益逐年增长比率

Y-----报酬率

n2--- 收益年期（收益年期—剩余租期）

B.将租约期外房地产收益价值折现

V3＝V2/[（1+Y）n1]

3）确定估价对象收益价值，即:

V＝V1+V3

未出租部分

考虑到估价对象所处位置未来对该类物业的需求将不断上升，本次估价未出租部分采用净收益按一定比率递增的公式计算，计算公式为：

V=A×｛1-[(1+g)/(1+Y)]n｝÷(Y-g)

其中：
V-----收益价值

A-----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Y-----报酬率

n-----收益年期

g-----净收益年增长率

具体步骤如下：

1）计算估价对象未来第一年总收益

2）采用重置成本法计算估价对象房屋现值

3）计算估价对象未来第一年经营费用

4）计算估价对象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5）选用适当的报酬率

6）确定适当的净收益年增长率

7）计算估价对象收益价值
（3）将以上测算结果算术平均得到估价对象商业部分房地产价值。
2.办公部分

（1）比较法
比较法是选取一定数量的可比实例，将它们与估价对象进行比较，根据其间的差异对可比实例成交价格进行处理后得到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的方法。其计算公式为：

比较价值＝比较案例房地产价格×（待估房地产交易情况指数/比较案例交易情况指数）×（待估房地产价值时点房地产价格指数/比较案例交易日期房地产价格指数）×…×（待估房地产权益状况条件指数/比较案例房地产权益状况条件指数）×（待估房地产区位状况条件指数/比较案例房地产区位状况条件指数）×（待估房地产实物状况条件指数/比较案例房地产实物状况条件指数）

具体步骤如下：

（1）选择可比案例

选择比较案例时，应符合以下要求（与待估房地产比较）

1）用途相同

2）属于正常交易

3）房地产状况各因素相近

4）价值时点接近

5）统一价格基础

（2）进行交易情况、市场状况、房地产状况（权益、区位、实物）等因素修正和调整

（3）求取估价对象比较价值
（2）收益法
收益法是预测估价对象的未来收益，利用报酬率或资本化率、收益乘数将未来收益转换为价值得到估价价值或价格的方法。考虑到估价对象所处位置未来对该类物业的需求将不断上升，本次估价采用净收益按一定比率递增的公式计算，计算公式为：

V=A×｛1-[(1+g)/(1+Y)]n｝÷(Y-g)

其中：
V-----收益价值

A-----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Y-----报酬率

n-----收益年期

g-----净收益年增长率

具体步骤如下：

1）计算估价对象未来第一年总收益

2）采用重置成本法计算估价对象房屋现值

3）计算估价对象未来第一年经营费用

4）计算估价对象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5）选用适当的报酬率

6）确定适当的净收益年增长率

7）计算估价对象收益价值
（3）将以上测算结果算术平均得到估价对象办公部分房地产价值。

3.将上述各部分估价结果加总求取估价对象房地产价值。

4.求取房地产抵押价值。
五、估价测算过程  
技术指标
1.估价对象经济技术指标

（1）土地面积

根据《不动产权证书》[粤（2018）广州市不动产权第07051420、07051418、07051402、07051415、07051424、07051423、07051421、07051417、07051409、07051405、07051411号]，估价对象未取得相对应的分摊土地面积。
（2）规划建筑面积

根据为《不动产权证书》[粤（2018）广州市不动产权第07051420、07051418、07051402、07051415、07051424、07051423、07051421、07051417、07051409、07051405、07051411号],估价对象建筑面积详见下表：

面积指标
	项目
	建筑面积（平方米）

	经营性用途
	商业（已出租）
	2923.77

	
	商业（未出租）
	7184.71

	
	办公
	52.51

	合计
	10160.99


（3）综合利润率
本次综合利润率的记取中，商业用房取20%，办公用房取20%。
2.工期情况说明：

土地开发期： 0年

建筑物建设期：2年
根据评估专业人员实地查勘，估价对象围护墙完好；地面、墙面平整；门窗开启关闭灵活；墙面、顶棚面层涂料完好，设备、管道通畅，水卫、电照设备完好，维护情况良好。结合估价对象的建成年代、建筑结构，采用直线折旧法计算估价对象成新率：

成新率＝1-（1-残值率）×已经使用年限÷经济耐用年限＝1-（1-0%）×（2018-2016）÷60＝97%
以上述条件为基础计算估价对象的房地产价值。
商业用房已出租部分
（一） 比较法
根据评估专业人员所掌握的市场资料，采用房地产交易中的替代原则，选取与估价对象类似用途的案例，并分别进行交易情况、市场状况、房地产状况（权益、区位、实物）的修正和调整。

1.选取案例并作因素条件说明

通过对广州市商业用房市场的调查，选取近期同一供需圈内邻近地区的三个销售案例进行比较。

案例A：

•项目名称：繁华路底商

•交易时间：2018年10月

•用途：商业

案例A所在区域区位条件状况较好（周边商业氛围成熟度较好，有友谊中心等购物场所，人流量较大，商业繁华度较大；有主干道大北路，周边路网密集、公共交通通达情况较好（番303路、番10路、番143路等），停车便捷程度较好，综合评价交通便捷度较好；区域内有星海公园，自然环境较好；无中高等学校，人文环境较差；综合评价环境状况一般；估价对象所处区域目前已拥有完善的基础设施配套保障，区内大部分区域基础设施配套目前可达到“六通”（通路、通电、通讯、通上水、通下水、通燃气）条件，且保证程度较高；周边2公里内的公共服务配套设施较为齐备，有购物场所（华润万家）、医院（番禺区中医院）、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学校（市桥中心小学）、餐饮等公共服务配套设施。）；估价对象为住宅底商，所在楼层1层，临繁华路，建筑结构为钢混，公共部分为精装修，层高4.2米，内部装修为精装修，内部装修维护情况较好。交易价格为建筑面积单价29487元/平方米。
案例B：

•项目名称：西丽南路底商
•交易时间：2018年10月
•用途：商业
案例B所在区域区位条件状况较好（周边商业氛围成熟度较好，有西丽广场等购物场所，人流量较大，商业繁华度较大；有主干道西环路，周边路网密集、公共交通通达情况较好（番129路、番15路、番27路等），停车便捷程度较好，综合评价交通便捷度较好；区域内有星海公园，自然环境较好；无中高等学校，人文环境较差；综合评价环境状况一般；估价对象所处区域目前已拥有完善的基础设施配套保障，区内大部分区域基础设施配套目前可达到“六通”（通路、通电、通讯、通上水、通下水、通燃气）条件，且保证程度较高；周边2公里内的公共服务配套设施较为齐备，有购物场所（华润万家）、医院（番禺区中医院）、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学校（市桥中心小学）、餐饮等公共服务配套设施。）；估价对象为住宅底商，所在楼层1层，临西丽路路，建筑结构为钢混，公共部分为精装修，层高4.2米，内部装修为精装修，内部装修维护情况较好。交易价格为建筑面积单价24981元/平方米。
案例C：

•项目名称：北云花园底商
•交易时间：2018年10月
•用途：商业
案例C所在区域区位条件状况较好（周边商业氛围成熟度较好，有友谊中心等购物场所，人流量较大，商业繁华度较大；有主干道大北路，周边路网密集、公共交通通达情况较好（番145路、番27路、番143路等），停车便捷程度较好，综合评价交通便捷度较好；区域内有星海公园，自然环境较好；无中高等学校，人文环境较差；综合评价环境状况一般；估价对象所处区域目前已拥有完善的基础设施配套保障，区内大部分区域基础设施配套目前可达到“六通”（通路、通电、通讯、供水、通上水、通下水、通燃气）条件，且保证程度较高；周边2公里内的公共服务配套设施较为齐备，有购物场所（华润万家）、医院（番禺区中医院）、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学校（市桥中心小学）、餐饮等公共服务配套设施。）；估价对象为住宅底商，所在楼层1层，临繁华路，建筑结构为钢混，公共部分为精装修，层高4.2米，内部装修为精装修，内部装修维护情况较好。交易价格为建筑面积单价30127元/平方米。
各案例位置如下：
	案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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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因素条件说明表
	比较因素
	估价对象
	案例：A
	案例：B
	案例：C

	
	番禺养生广场
	繁华路底商
	西丽南路底商
	白云花园底商

	交易时间
	2018年10月13日
	2018年10月
	2018年10月
	2018年10月

	市场状况
	正常
	正常
	正常
	正常

	权益 状况
	用途
	商业
	商业
	商业
	商业

	
	土地使用年限（年）
	30-40
	30-40
	30-40
	30-40

	区位状况
	商业繁华度
	周边商业氛围成熟度一般，无其他大型购物中心，人流量一般，商业繁华度一般。
	周边商业氛围成熟度较好，有友谊中心等购物场所，人流量较大，商业繁华度较大。
	周边商业氛围成熟度较好，有西丽广场等购物场所，人流量较大，商业繁华度较大。
	周边商业氛围成熟度较好，有友谊中心等购物场所，人流量较大，商业繁华度较大。

	
	交通便捷度
	临主干道市南路400米，周边路网密集、公共交通通达情况较好（番126路、番129路、番130路等），停车便捷程度较好，综合评价交通便捷度较好。
	有主干道大北路，周边路网密集、公共交通通达情况较好（番303路、番10路、番143路等），停车便捷程度较好，综合评价交通便捷度较好。
	有主干道西环路，周边路网密集、公共交通通达情况较好（番129路、番15路、番27路等），停车便捷程度较好，综合评价交通便捷度较好
	有主干道大北路，周边路网密集、公共交通通达情况较好（番145路、番27路、番143路等），停车便捷程度较好，综合评价交通便捷度较好。

	
	公共配套设施
	周边2公里内的公共服务配套设施情况一般，有购物场所（华润万家）、医院（番禺区中心医院）、银行（广东发展银行）、学校（陈涌小学）、餐饮等公共服务配套设施。
	周边2公里内的公共服务配套设施较为齐备，有购物场所（华润万家、西丽广场）、医院（番禺区中医院）、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学校（市桥中心小学）、餐饮等公共服务配套设施。
	周边2公里内的公共服务配套设施较为齐备，有购物场所（华润万家、西丽广场）、医院（番禺区中医院）、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学校（市桥中心小学）、餐饮等公共服务配套设施。
	周边2公里内的公共服务配套设施较为齐备，有购物场所（华润万家、西丽广场）、医院（番禺区中医院）、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学校（市桥中心小学）、餐饮等公共服务配套设施。

	
	基础设施水平
	六通
	六通
	六通
	六通

	
	自然及人文环境
	区域内有陈涌公园，自然环境较好；无中高等学校，人文环境较差；综合评价环境状况一般。
	区域内有星海公园，自然环境较好；无中高等学校，人文环境较差；综合评价环境状况一般。
	区域内有星海公园，自然环境较好；无中高等学校，人文环境较差；综合评价环境状况一般。
	区域内有星海公园，自然环境较好；无中高等学校，人文环境较差；综合评价环境状况一般

	
	临街状况
	单面临街
	单面临街
	单面临街
	单面临街

	
	人流量
	一般
	较好
	较好
	较好

	
	楼层
	1层
	1层
	1层
	1层

	实物状况
	商业类型
	写字楼底商
	住宅底商
	住宅底商
	住宅底商

	
	建筑面积（㎡）
	730.94
	78
	516
	79

	
	建筑结构
	钢混
	钢混
	钢混
	钢混

	
	公共部分装修
	精装
	精装
	精装
	精装

	
	成新度
	97%
	90%
	90%
	90%

	
	市政基础设施
	五通
	六通
	六通
	六通

	
	内部装修
	精装修
	精装修
	精装修
	精装修

	
	内部装修维护情况
	较好
	较好
	较好
	较好


2.编制因素修正及调整系数表（见表2）

各因素条件指数确定说明如下：

（1）交易情况修正指数的确定

由于估价对象和各案例交易时间相同，均为2018年10月，调整系数为100。
（2）市场状况调整

由于估价对象和各案例交易情况相同，均为正常交易，修正系数为100。
（3）房地产状况调整
1） 权益状况
权益状况等级说明表
	权益状况
	等级划分
	每等级向下调整幅度

	用途
	估价对象与交易案例用途均为商业
	——

	土地使用年限
	30-40（含）
	20-30（含）
	10-20（含）
	0-10（含）
	2%


2）区位状况
区位状况等级说明表
	区位状况
	等级划分
	每等级向下调整幅度

	商业繁华度
	好
	较好
	一般
	较差
	差
	2%

	交通便捷度
	好
	较好
	一般
	较差
	差
	2%

	公共配套设施
	好
	较好
	一般
	较差
	差
	2%

	基础设施水平
	七通
	六通
	五通
	四通
	三通
	2%

	自然及人文环境状况
	好
	较好
	一般
	较差
	差
	2%

	临街状况
	多面临街
	双面临街
	单面临街
	2%

	人流量
	大
	较大
	一般
	较小
	小
	2%

	楼层
	估价对象与交易案例用途均为1层
	——


3）实物状况
实物状况等级说明表
	实物状况
	等级划分
	每等级向下调整幅度

	商业类型
	写字楼底商
	住宅底商
	2%

	建筑面积
	0（含）-500
	500（含）-1000
	1000（含）-1500
	1500（含）-2000
	2000（含）-2500
	1%

	建筑结构
	钢结构
	钢混结构
	砖混结构
	2%

	公共部分装修
	精装修
	普装
	简装
	毛坯
	2%

	成新度
	90%（含）以上
	80%（含）-90
	70%（含）-80
	60%（含）-70
	50%（含）-60
	2%

	市政基础设施
	七通
	六通
	五通
	四通
	三通
	2%

	内部装修
	精装修
	普通装修
	简单装修
	毛坯
	2%

	内部装修维护情况
	好
	较好
	一般
	较差
	差
	2%


（转下页）
表2：比较因素条件指数表
	比较因素
	估价对象
	案例：A
	案例：B
	案例：C

	交易情况
	100
	100
	100
	100

	市场状况
	100
	100
	100
	100

	权益状况
	用途
	100
	100
	100
	100

	
	土地使用年限
	100
	100
	100
	100

	区位状况
	商业繁华度
	100
	102
	102
	102

	
	交通便捷度
	100
	100
	100
	100

	
	公共配套设施
	100
	102
	102
	102

	
	基础设施水平
	100
	100
	100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
	100
	100
	100
	100

	
	临街状况
	100
	100
	100
	100

	
	人流量
	100
	102
	102
	102

	
	楼层
	100
	100
	100
	100

	实物状况
	商业类型
	100
	98
	98
	98

	
	建筑面积（㎡）
	100
	101
	100
	101

	
	建筑结构
	100
	100
	100
	100

	
	公共部分装修
	100
	100
	100
	100

	
	成新度
	100
	100
	100
	100

	
	市政基础设施
	100
	102
	102
	102

	
	内部装修
	100
	100
	100
	100

	
	内部装修维护情况
	100
	100
	100
	100


3. 因素修正及调整
在各因素条件指数表的基础上，进行交易情况修正、市场状况及房地产状况调整，即估价对象的因素条件指数与比较实例的因素条件进行比较，得到各因素修正及调整系数，计算得出估价对象楼面单价(见表3)：
表3：因素修正及调整系数表
	比较因素
	案例：A
	案例：B
	案例：C

	交易情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市场状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权益状况
	用途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土地使用年限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区位状况
	商业繁华度
	100/
	102
	100/
	102
	100/
	102

	
	交通便捷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公共配套设施
	100/
	102
	100/
	102
	100/
	102

	
	基础设施水平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临街状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人流量
	100/
	102
	100/
	102
	100/
	102

	
	楼层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实物状况
	商业类型
	100/
	98
	100/
	98
	100/
	98

	
	建筑面积（㎡）
	100/
	101
	100/
	100
	100/
	101

	
	建筑结构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公共部分装修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成新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市政基础设施
	100/
	102
	100/
	102
	100/
	102

	
	内部装修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内部装修维护情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销售价格（元/平方米）
	29487
	24981
	30127

	比较价值（元/平方米）
	27522
	23550
	28120


4.估价对象的比较价值
本次评估所选取的各可比案例与估价对象相似程度接近；通过前述各因素的修正及调整，各可比案例比较价值差异程度较小。因此，本次评估取三个比较价值的简单算术平均值作为估价对象的最终结果。
楼面单价＝（27522+23550+28120）÷3＝26397（元/平方米）
根据《养生广场租赁合同》，估价对象商业用房出租部分分布于1-4层，故分别对各层商业用房进行建筑面积及楼层调整如下：

	位置/类型
	租赁建筑面积（平方米）
	修正系数
	楼层
	修正系数
	修正单价
	总价（万元）

	1层
	230.94
	1
	1
	1
	26397
	610

	2层
	332.58
	1
	2
	0.7
	18478
	615

	3层
	822.17
	0.99
	3
	0.6
	15680
	1289

	4层
	1428.93
	0.98
	4
	0.55
	14228
	2033

	合计
	2814.62
	
	16155
	4547


估价对象商业用房出租部分比较价值＝16155×2923.77÷10000＝4723（万元）
估价对象德信路343号商业用房已出租，租金水平为1.63元/天·平方米，剩余租赁期为9年，根据评估专业人员的市场调查，其合同租金低于市场正常水平。本次评估收益法中已按照租赁合同计算了自价值时点至租赁期结束时的出租人权益价值。因此，本次比较法计算的估价对象房地产价值应考虑租赁期内合同租金与市场租金不同所带来的差异，即需用比较价值扣减承租人权益价值。承租人权益价值采用收益法，通过计算市场租金下的收益价值与合同租金下收益价值的差额计取。计算过程详见下表：
	序号
	项目
	数额(万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1
	未来第一年年总收益
	179
	
	
	

	（1）
	租金收入
	179
	租金×天数×建筑面积×（1-空置率）
	市场租金
	2.14

	
	
	
	
	面积/个数
	2923.77

	
	
	
	
	天/月
	365

	
	
	
	
	空置率（%）
	10%

	（2）
	押金利息收入
	0
	押金×一年期存款利率
	押金方式
	押一

	2
	建筑物现值
	1149
	计算过程详见“收益法”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
	1185
	计算过程详见“收益法”
	
	

	3
	年经营费用
	54
	税费+维修费+保险费+管理费
	
	

	（1）
	税  费
	30.9
	两税一费+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1）
	两税两费
	9.38
	年总收益×费率/(1+5%)
	费率（%）
	5.5%

	2）
	房产税
	21.48
	按房产原值计税
	费率（%）
	12%

	3）
	城镇土地使用税
	0
	土地面积×取费标准
	纳税标准（元/㎡）
	3

	
	
	
	
	土地面积（㎡）
	未提供

	（2）
	维修费
	17.8
	建筑物重置价格×维修费率
	费率（%）
	1.5%

	（3）
	保险费
	1.7
	现值×保险费率
	费率（%）
	0.15%

	（4）
	管理费用
	3.6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2%

	4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125
	年总收益-年经营费用
	
	

	5
	承租人权益价值
	935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1-（(1+g)/(1+Y)） ^n ]/(Y-g)
	报酬率（Y）
	5.5%

	
	
	
	
	收益年期(n)
	9

	
	
	
	
	年增长比率(g)
	2%

	6
	单价(元/平方米)
	3198
	收益价值÷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
	2923.77 

	7
	承租人权益价值
	135
	租赁期内出租人权益价值-承租人权益价值；出租人权益价值详见“收益法”


比较价值＝4723-135＝4588（万元）
（二） 收益法
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的《房屋租房合同》以及其他相关资料，截至价值时点，估价对象德信路343号商业用房已出租。

租赁情况说明：
租赁期为120个月，2017年8月10日起至2027年8月9日止，剩余租赁期9年，如下表：
	租赁年度
	租金单价（元/平方米·月）
	年租金总额（元）

	2017-8-10至2018-8-9
	6.67
	225282.24

	2018-8-10至2019-8-9
	20
	675508.8

	2019-8-10至2020-8-9
	25
	844386

	2020-8-10至2021-8-9
	30
	1013263.2

	2021-8-10至2022-8-9
	50
	1688772

	2022-8-10至2023-8-9
	55
	1857649.2

	2023-8-10至2024-8-9
	60
	2026526.4

	2024-8-10至2025-8-9
	65
	2195403.6

	2025-8-10至2026-8-9
	70
	2364280.8

	2026-8-10至2027-8-9
	70
	2364280.8


截至价值时点，估价对象处于第2租赁周期，租金水平为0.67元/平方米·天。
根据评估专业人员对临近区域同类商业用房出租市场调查，临主街1层商业用房租金约为3元/平方米·天。估价对象出租部分为地上1-4层商业用房，按照楼层面积占比及楼层系数得出综合租金约为1.86元/平方米·天，市场租金高于合同租金。由于本次评估为房地产抵押估价，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对于该估价目的下的估价要求，当合同租金低于市场租金时，需使用合同租金进行计算。因此，本次评估收益法分为两部分，即租赁期内、租赁期外进行计算。

1.租约期内：
（1） 求取房地年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1）未来第一年总收益

A.租金收入
依前述，该租赁合同中各年租金的增长幅度不一致，故本次评估自价值时点期计算，将剩余租期的租金汇总并平摊至每年，折合租金为1.56元/天/平方米·天。每年按365天计算，空置率0%，则该项目未来第一年租金收益为：
未来第一年总收益＝1.56×2923.77×365×（1-0%）=166（万元）

B.押金利息

依据租赁合同的约定，估价对象年押金为20万元，按照1年期存款利率1.5%计算押金利息。则有：

押金利息＝20×1.5%＝0.3（万元）
C.未来第一年总收益

综上，估价对象未来第一年的总收益为前述2项之和。则有：

未来第一年总收益＝166+0.3＝166（万元）（取整） 

2）建筑物现值

	序号
	项目
	数额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2
	建筑物现值
	1149
	建筑物重置价值×成新度
	成新度（%）
	97.0%

	1）
	建安费用
	760
	建安单价×建筑面积
	建安单价（元/㎡）
	2600

	2）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30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4.0%

	3）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0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0.0%

	4）
	基础设施建设费
	58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市政费用（元/㎡）
	200

	5）
	相关税费
	11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1.5%

	（1）
	建造成本
	859
	建安费用+公共配套设施费用+基础设施建设费+相关税费

	（2）
	管理费用
	17
	建造成本×费率
	费率（%）
	2.0%

	（3）
	销售费用
	0.02 V建
	建筑物重置价值×费率
	销售费率（%）
	2.0%

	（4）
	贷款利息
	
	复利计息。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1）
	（1）及（2）项产生的利息
	42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1+利率)^(建设周期÷2)-1)
	建设周期（年）
	2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001 V建
	销售费用×((1+利率)^(建设周期÷2)-1)
	利息（%）
	4.75%

	（5）
	利润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润率

	1）
	（1）及（2）项产生的利润
	175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利润率
	利润率（%）
	20.0%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润
	0.004 V建
	销售费用×利润率

	（6）
	销售税费
	0.0524 V建
	建筑物重置价值×费率/(1+5%)
	费率（%）
	5.5%

	（7）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
	1185
	
	
	


3） 年经营费用

	序号
	项目名称
	总额（万元）
	相关系数
	备注

	1）
	税费
	28.6
	
	A+B

	A
	两税两费
	8.7
	5.5%
	年总收益×费率/（1+5%）

	B
	房产税
	19.92
	12%
	第一年总收益×税率

	2）
	维修费
	17.8
	1.5%
	建筑物重置价值×维修费率

	3）
	保险费
	1.7
	0.15%
	建筑物现值×保险费率

	4）
	管理费用
	3.3
	2%
	年总收益×费率

	5）
	年经营费用
	51
	
	1）~4）项之和


注：房产原值即为建筑物重置价值。          

4） 房地年净收益（A）：

房地年净收益＝未来第一年总收益－年经营费用＝166-51＝115（万元）

（2）报酬率（Y）


报酬率的确定方法有市场提取法、安全利率加风险调整值法、复合投资收益率法、投资收益率排序插入法等方法。本次测算采取安全利率加风险调整值法；以安全利率加上风险调整值作为报酬率。其中安全利率可以选用同一时期的一年期过国债年利率或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年定期存款年利率（1.5%），风险调整值则可以根据估价对象所在地区的经济现状及未来预测、估价对象的用途等自身特点确定，经调查，一般为2%-5%之间，本次评估依据估价对象所在项目特点，取风险调整值为4%，则依据安全利率加风险调整值法可以得出报酬率为5.5%。

（3）收益年期（n）

截至价值时点，《房屋租房合同》约定的剩余租赁期为9年。

（4）租约期内收益价值

租约期内收益价值＝A×{1－[1 ÷(1＋Y)]n}÷Y＝800（万元）

2.租约期外：

（1）求取房地年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1）未来第一年总收益

A.租金收入

依前述，按照市场客观租金水平计算，截至价值时点，估价对象出租部分综合租金为1.86元/平方米•天；广州市近年来的租金水平呈平稳趋势，本次评估依据估价目的，从谨慎原则考虑确定租金年增长幅度为2%。以上述数据推算出租约期外第一年租金收入为2.22元/平方米•天，空置率按10%计算，每年按365天计算。则有：

租期结束后第一年年租金收入＝2.22×2923.77×365×(1-10%)＝213（万元）

B.押金利息

根据评估专业人员对于租赁市场的调查，目前与估价对象同类物业的押金通常为一个月的租金。因此，本次评估按照上述计算的年租金收入折算至月租金，并按照1年期存款利率1.5%计算押金利息。则有：

押金利息＝213÷12×1.5%＝0.27（万元）

C.未来第一年总收益

综上，估价对象租期结束后第一年的总收益为前述2项之和。则有：

租期结束后第一年总收益＝213+0.27＝213（万元）（取整）
2）建筑物现值

A.建筑物重置价值

同前计算，建筑物重置价值为1185万元。

B.成新度

截至租约结束时，结合估价对象的建成年代、装修、设备的维护保养状况，综合确定估价对象成新率为82%。

C.建筑物现值

建筑物现值为建筑物重置价值乘以成新率。则有：

建筑物现值＝1185×82%＝972（元）

3）年经营费用

	序号
	项目名称
	总额（万元）
	相关系数
	备注

	1）
	税费
	36.7
	
	A+B

	A
	两税两费
	11.16
	5.5%
	年总收益×费率/（1+5%）

	B
	房产税
	25.56
	12%
	第一年总收益×税率

	2）
	维修费
	17.8
	1.5%
	建筑物重置价值×维修费率

	3）
	保险费
	1.5
	0.15%
	建筑物现值×保险费率

	4）
	管理费用
	4.3
	2%
	年总收益×费率

	5）
	年经营费用
	60
	
	1）~4）项之和


注：房产原值即为建筑物重置价值。
（4） 房地年净收益（A）：

房地年净收益＝租期结束后第一年总收益－年经营费用＝213-60＝153（万元）
（2）报酬率（Y）


报酬率的确定方法有市场提取法、安全利率加风险调整值法、复合投资收益率法、投资收益率排序插入法等方法。本次测算采取安全利率加风险调整值法；以安全利率加上风险调整值作为报酬率。其中安全利率可以选用同一时期的一年期过国债年利率或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年定期存款年利率（1.5%），风险调整值则可以根据估价对象所在地区的经济现状及未来预测、估价对象的用途等自身特点确定，经调查，一般为2%-5%之间，本次评估依据估价对象所在项目特点，取风险调整值为4%，则依据安全利率加风险调整值法可以得出报酬率为5.5%。

（3）收益年期（n）
估价对象土地为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32.88年。估价对象为钢混结构，建成于2016年，经济耐用年限为60年，剩余经济耐用年限为58年。剩余土地使用年限短于建筑物剩余经济耐用年限。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土地使用权剩余期限和建筑物剩余经济寿命结束时间不同时，应选取其中较短者为收益期。因此，估价对象收益年限确定为32.88年。租约期外估价对象收益年限为总收益年限减租约期内收益年限，即：

租约期外收益年期=32.88－9=23.88（年）
（4）净收益逐年增长比率（g）

依前述，本次评估从谨慎原则考虑确定其净收益逐年增长比率为2%。

（5）租约期外收益价值

租约期外收益价值＝A×{1－[(1＋g) ÷ (1÷Y)]n}÷（Y-g）＝2418（万元）

（6）折现价值

上述计算的结果为租约结束时点估价对象的收益价值，需按一定的折现率（报酬率5.5%），将租约结束时的收益价值折现至价值时点，得出租约期外收益价值的折现价值。则有：

租约期外收益价值的折现价值＝2418÷（1+5.5%）9＝1493（万元）

3.收益价值

由于估价委托人未能提供《土地出让合同》，因此本次评估依据谨慎原则，设定土地使用期间届满后无偿收回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收益价值为仅按收益期计算的价值。则有：

估价对象收益价值＝租约期内收益价值＋租约期外收益价值的折现价值＝2293（万元）
（三）房地产总价

综合分析以上两种方法测算的结果，采用加权算术平均法求取估价对象的房地产价值。各方法权重确定详见下表：
权重确定打分评价体系
	评价因素
	标准分值
	打分考虑因素
	估价对象

	
	
	
	比较法
	收益法

	估价方法的代表性
	25
	1.估价方法选取分析充分、合理，取20～25分；
	18
	24

	
	
	2.估价方法选取分析较充分、合理，取10～19分；
	
	

	
	
	3.估价方法选取分析较不充分，取0～9分；
	
	

	估价方法所要求的估价资料的完整性
	15
	1.估价资料完整，来源依据充分，取10～15分；
	9
	14

	
	
	2.估价资料有欠缺，来源依据较不充分，取0～9分；
	
	

	参数选取的客观性
	15
	1.参数从市场上获取，或从权威机构发布的信息上获取，取10～15分；
	9
	14

	
	
	2.部分参数为自行分析取得，理由较充分，取0～9分；
	
	

	参数确定的时效性
	15
	1.参数在规定的时效范围内，且距价值时点未超过1年，取10～15分；
	9
	14

	
	
	2.参数在规定的时效范围内，但距价值时点超过1年，取0～9分；
	
	

	估价结果的现势性
	30
	1、估价结果与同类用途房地产市场价格水平一致，且考虑了房地产市场发展趋势，取20～30分；
	18
	28

	
	
	2.估价结果与同类用途房地产价格水平基本一致，且适当考虑了房地产市场发展趋势，取10～19分；
	
	

	
	
	3.估价结果与同类用途房地产价格水平有一定差距，且适当考虑房地产市场发展趋势，取0～9分；
	
	

	分值
	63
	94

	权重
	40%
	60%


则有：

房地产价值＝4588×40%＋2293×60%＝3211（万元）
房地产楼面单价＝3211×10000÷2923.77＝10982（元/平方米）
商业用房未出租部分

（一） 比较法
依前述，1层商业用房楼面单价为26397元/平方米。未出租部分建筑面积为7184.71平方米，其中1层建筑面积为626.74平方米，2层建筑面积为766.7平方米，3层建筑面积为2339.58平方米，4层建筑面积为2301.47平方米，5层建筑面积为1150.22平方米。通过建筑面积、楼层进行因素调整求取商业用房未出租部分比较价值。
	位置/类型
	建筑面积
	修正系数
	楼层
	修正系数
	修正单价
	总价

	1层
	626.74
	1
	1
	1
	26397
	1654

	2层
	766.7
	1
	2
	0.7
	18478
	1417

	3层
	2339.58
	0.97
	3
	0.6
	15363
	3594

	4层
	2301.47
	0.97
	4
	0.55
	14083
	3241

	5层
	1150.22
	0.99
	5
	0.5
	13067
	1503

	合计
	7184.71
	——
	15880
	11409


（二） 收益法
1.求取房地年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1） 未来第一年总收益

1）租金收入

估价对象未出租部分临项目内街，本次评估取内街1层商业用房租金水平为2.5元/天·平方米。估价对象未出租部分位于1层~5层，通过楼层系数及建筑面积占比求取综合租金；空置率取10%；每年按365天计算。则有：
综合租金
＝（2.5×626.74+2.5×0.7×766.7+2.5×0.6×2339.58+2.5×0.55×2301.47+2.5×0.5×1150.22）
÷7184.71＝1.48（元/天·平方米）

未来第一年年租金收入＝1.48×7184.71×365×(1-10%)＝349（万元） 

2）押金利息

根据评估专业人员对于租赁市场的调查，目前与估价对象同类物业的押金通常为一个月的租金。因此，本次评估按照上述计算的年租金收入折算至月租金，并按照1年期存款利率1.5%计算押金利息。则有：

押金利息＝349÷12×1.5%＝0.44（万元）

3）未来第一年总收益

综上，估价对象未来第一年的总收益为前述2项之和。则有：

未来第一年总收益＝349+0.44＝349（万元）（取整）
（2）建筑物现值

	序号
	项目
	数额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2
	建筑物现值
	2829
	建筑物重置价值×成新度
	成新度（%）
	97.0%

	1）
	建安费用
	1868
	建安单价×建筑面积
	建安单价（元/㎡）
	2600

	2）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75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4.0%

	3）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0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0.0%

	4）
	基础设施建设费
	144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市政费用（元/㎡）
	200

	5）
	相关税费
	28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1.5%

	（1）
	建造成本
	2115
	建安费用+公共配套设施费用+基础设施建设费+相关税费

	（2）
	管理费用
	42
	建造成本×费率
	费率（%）
	2.0%

	（3）
	销售费用
	0.02 V建
	建筑物重置价值×费率
	销售费率（%）
	2.0%

	（4）
	贷款利息
	
	复利计息。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1）
	（1）及（2）项产生的利息
	102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1+利率)^(建设周期÷2)-1)
	建设周期（年）
	2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001 V建
	销售费用×((1+利率)^(建设周期÷2)-1)
	利息（%）
	4.75%

	（5）
	利润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润率

	1）
	（1）及（2）项产生的利润
	431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利润率
	利润率（%）
	20.0%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润
	0.004 V建
	销售费用×利润率
	
	

	（6）
	销售税费
	0.0524 V建
	建筑物重置价值×费率/(1+5%)
	费率（%）
	5.5%

	（7）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
	2916
	
	
	


（3） 年经营费用

	序号
	项目名称
	总额（万元）
	相关系数
	备注

	1）
	税费
	60.2
	
	A+B

	A
	两税两费
	18.28
	5.5%
	年总收益×费率/（1+5%）

	B
	房产税
	41.88
	12%
	第一年总收益×税率

	2）
	维修费
	43.7
	1.5%
	建筑物重置价值×维修费率

	3）
	保险费
	4.2
	0.15%
	建筑物现值×保险费率

	4）
	管理费用
	7
	2%
	年总收益×费率

	5）
	年经营费用
	115
	
	1）~4）项之和


注：房产原值即为建筑物重置价值。          

（4） 房地年净收益（A）：

房地年净收益＝未来第一年总收益－年经营费用＝349-115＝234（万元）

2.报酬率（Y）


报酬率的确定方法有市场提取法、安全利率加风险调整值法、复合投资收益率法、投资收益率排序插入法等方法。本次测算采取安全利率加风险调整值法；以安全利率加上风险调整值作为报酬率。其中安全利率可以选用同一时期的一年期过国债年利率或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年定期存款年利率（1.5%），风险调整值则可以根据估价对象所在地区的经济现状及未来预测、估价对象的用途等自身特点确定，经调查，一般为2%-5%之间，本次评估依据估价对象所在项目特点，取风险调整值为4%，则依据安全利率加风险调整值法可以得出报酬率为5.5%。

3.收益年期（n）

估价对象土地为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32.88年。估价对象为钢混结构，建成于2016年，经济耐用年限为60年，剩余经济耐用年限为58年。剩余土地使用年限短于建筑物剩余经济耐用年限。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土地使用权剩余期限和建筑物剩余经济寿命结束时间不同时，应选取其中较短者为收益期。因此，估价对象收益年限确定为32.88年。
4.净收益逐年增长比率（g）

广州市近年来的租金水平呈平稳趋势。本次评估依据估价目的，从谨慎原则考虑确定其净收益逐年增长比率为2%。

5.收益价值

由于估价委托人未能提供《土地出让合同》，因此本次评估依据谨慎原则，设定土地使用期间届满后无偿收回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收益价值为仅按收益期计算的价值。则有：

收益价值＝A×{1－[(1＋g) ÷(1＋Y)]n}÷（Y－g）＝4481（万元）
（三）房地产总价

综合分析以上两种方法测算的结果，采用加权算术平均法求取估价对象的房地产价值。各方法权重确定详见下表：
权重确定打分评价体系
	评价因素
	标准分值
	打分考虑因素
	估价对象

	
	
	
	比较法
	收益法

	估价方法的代表性
	25
	1.估价方法选取分析充分、合理，取20～25分；
	18
	24

	
	
	2.估价方法选取分析较充分、合理，取10～19分；
	
	

	
	
	3.估价方法选取分析较不充分，取0～9分；
	
	

	估价方法所要求的估价资料的完整性
	15
	1.估价资料完整，来源依据充分，取10～15分；
	9
	14

	
	
	2.估价资料有欠缺，来源依据较不充分，取0～9分；
	
	

	参数选取的客观性
	15
	1.参数从市场上获取，或从权威机构发布的信息上获取，取10～15分；
	9
	14

	
	
	2.部分参数为自行分析取得，理由较充分，取0～9分；
	
	

	参数确定的时效性
	15
	1.参数在规定的时效范围内，且距价值时点未超过1年，取10～15分；
	9
	14

	
	
	2.参数在规定的时效范围内，但距价值时点超过1年，取0～9分；
	
	

	估价结果的现势性
	30
	1、估价结果与同类用途房地产市场价格水平一致，且考虑了房地产市场发展趋势，取20～30分；
	18
	28

	
	
	2.估价结果与同类用途房地产价格水平基本一致，且适当考虑了房地产市场发展趋势，取10～19分；
	
	

	
	
	3.估价结果与同类用途房地产价格水平有一定差距，且适当考虑房地产市场发展趋势，取0～9分；
	
	

	分值
	63
	94

	权重
	40%
	60%


则有：

房地产价值＝11409×40%＋4481×60%＝7252（万元）
房地产楼面单价＝7252×10000÷7184.71＝10094（元/平方米）
办公部分

（一） 比较法

根据评估专业人员所掌握的市场资料，采用房地产交易中的替代原则，选取与估价对象类似用途的案例，并分别进行交易情况、市场状况、房地产状况（权益、区位、实物）的修正和调整。

各案例位置如下：

（转下页）

	案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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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比较因素条件说明及指数表
	比较因素
	估价对象
	案例：D
	案例：E
	案例：F

	
	番禺养生广场
	奥园广场
	奥园广场
	奥园广场

	交易时间
	2018年10月13日
	100
	2018年10月
	100
	2018年10月
	100
	2018年10月
	100

	市场状况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权益状况
	用途
	办公
	100
	办公
	100
	办公
	100
	办公
	100

	
	土地使用年限（年）
	30-40
	100
	30-40
	100
	30-40
	100
	30-40
	100

	区位状况
	办公集聚程度
	周边办公楼项目较多（盛汇大厦、鋆联大厦等），入驻率高，办公集聚程度较好
	100
	周边办公楼项目较多（盛汇大厦、鋆联大厦等），入驻率高，办公集聚程度较好
	100
	周边办公楼项目较多（盛汇大厦、鋆联大厦等），入驻率高，办公集聚程度较好
	100
	周边办公楼项目较多（盛汇大厦、鋆联大厦等），入驻率高，办公集聚程度较好
	100

	
	交通便捷度
	临主干道市南路400米，周边路网密集、公共交通通达情况较好（番126路、番129路、番130路等），停车便捷程度较好，综合评价交通便捷度较好
	100
	临次干道福德路，周边路网密集、公共交通通达情况较好（番126路、番129路、番130路等），停车便捷程度较好，综合评价交通便捷度较好
	100
	临次干道福德路，周边路网密集、公共交通通达情况较好（番126路、番129路、番130路等），停车便捷程度较好，综合评价交通便捷度较好
	100
	临次干道福德路，周边路网密集、公共交通通达情况较好（番126路、番129路、番130路等），停车便捷程度较好，综合评价交通便捷度较好
	100

	
	公共配套设施
	估价对象所在区域有广东发展银行、华润万家、番禺区中心医院、陈涌小学，公共配套设施齐备情况一般
	100
	估价对象所在区域有广东发展银行、华润万家、海伦购物公园、番禺区中心医院、陈涌小学，公共配套设施较齐备
	102
	估价对象所在区域有广东发展银行、华润万家、海伦购物公园、番禺区中心医院、陈涌小学，公共配套设施较齐备
	102
	估价对象所在区域有广东发展银行、华润万家、海伦购物公园、番禺区中心医院、陈涌小学，公共配套设施较齐备
	102

	
	基础设施水平
	六通
	100
	六通
	100
	六通
	100
	六通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状况
	区域内有陈涌公园，自然环境较好；无中高等学校，人文环境较差；综合评价环境状况一般
	100
	区域内有陈涌公园，自然环境较好；无中高等学校，人文环境较差；综合评价环境状况一般
	100
	区域内有陈涌公园，自然环境较好；无中高等学校，人文环境较差；综合评价环境状况一般
	100
	区域内有陈涌公园，自然环境较好；无中高等学校，人文环境较差；综合评价环境状况一般
	100

	
	楼层
	高区
	100
	中区
	98
	中区
	98
	高区
	100

	实物状况
	建筑类型
	写字楼
	100
	写字楼
	100
	写字楼
	100
	写字楼
	100

	
	建筑面积（平方米）
	52.51
	100
	140
	99
	70
	100
	60
	100

	
	建筑结构
	钢混
	100
	钢混
	100
	钢混
	100
	钢混
	100

	
	公共部分装修
	精装修
	100
	精装修
	100
	精装修
	100
	精装修
	100

	
	成新度
	97%
	100
	97%
	100
	97%
	100
	97%
	100

	
	物业管理
	专业
	100
	专业
	100
	专业
	100
	专业
	100

	
	市政基础设施
	五通
	100
	五通
	100
	五通
	100
	五通
	100

	
	内部装修
	精装修
	100
	精装修
	100
	精装修
	100
	精装修
	100

	
	内部装修维护情况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转下页）
表5：因素修正及调整系数表
	比较因素
	案例：A
	案例：B
	案例：C

	交易情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市场状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权益状况
	用途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土地使用年限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容积率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区位状况
	办公集聚程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交通便捷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公共配套设施
	100/
	102
	100/
	102
	100/
	102

	
	基础设施水平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状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楼层
	100/
	98
	100/
	98
	100/
	100

	实物状况
	建筑类型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建筑面积（平方米）
	100/
	99
	100/
	100
	100/
	100

	
	建筑结构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公共部分装修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成新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物业管理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市政基础设施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内部装修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内部装修维护情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销售价格（元/平方米）
	18000
	18000
	20000

	比较价值（元/平方米）
	18189
	18007
	19608


本次评估所选取的各可比案例与估价对象相似程度接近；通过前述各因素的修正及调整，各可比案例比较价值差异程度较小。因此，本次评估取三个比较价值的简单算术平均值作为估价对象的最终结果。
楼面单价＝（18189+18007+19608）÷3＝18601（元/平方米）
比较价值＝18601×52.51÷10000＝98（万元）
（二） 收益法
根据评估专业人员市场调查，周边同类办公用房租赁市场调查，租金约为1.5元/平方米·天。
	序号
	项目
	数额（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1
	未来第一年年总收益
	25906
	年租金收入+押金利息收入+其他收入
	
	

	（1）
	年租金收入（年经营收入）
	25874
	租金×天数×建筑面积×（1-空置率）
	租金
	1.5

	
	
	
	
	面积/个数
	52.51

	
	
	
	
	天/月
	365

	
	
	
	
	空置率（%）
	10.0%

	（2）
	押金利息收入


	32
	押金×一年期存款利率
	押金方式
	押一

	
	
	
	
	一年期存款利率
	1.5%

	2
	建筑物现值
	206745
	建筑物重置价值×成新度
	成新度（%）
	97.0%

	1）
	建安费用
	136526
	建安单价×建筑面积
	建安单价（元/㎡）
	2600

	2）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5461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4.0%

	3）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0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0.0%

	4）
	基础设施建设费
	10502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市政费用（元/㎡）
	200

	5）
	相关税费
	2048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1.5%

	（1）
	建造成本
	154537
	建安费用+公共配套设施费用+基础设施建设费+相关税费

	（2）
	管理费用
	3091
	建造成本×费率
	费率（%）
	2.0%

	（3）
	销售费用
	0.02 V建
	建筑物重置价值×费率
	销售费率（%）
	2.0%

	（4）
	贷款利息
	
	复利计息。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1）
	（1）及（2）项产生的利息
	7488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1+利率)^(建设周期÷2)-1)
	建设周期（年）
	2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001 V建
	销售费用×((1+利率)^(建设周期÷2)-1)
	利息（%）
	4.75%

	（5）
	利润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润率

	1）
	（1）及（2）项产生的利润
	31526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利润率
	利润率（%）
	20.0%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润
	0.004 V建
	销售费用×利润率
	
	

	（6）
	销售税费
	0.0524 V建
	建筑物重置价值×费率/(1+5%)
	费率（%）
	5.5%

	（7）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
	213139
	
	
	

	3
	年经营费用
	8491
	税费+维修费+保险费+管理费
	
	

	（1）
	税  费
	4466
	两税一费+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综合税率
	

	1）
	两税两费
	1357
	年总收益×费率/(1+5%)
	费率（%）
	5.50%

	2）
	房产税
	3109
	第一年总收益×税率
	费率（%）
	12%

	3）
	城镇土地使用税
	0
	土地面积×取费标准
	纳税标准（元/㎡）
	3

	
	
	
	
	土地面积（㎡）
	0

	（2）
	维修费
	3197
	建筑物重置价格×维修费率
	费率（%）
	1.50%

	（3）
	保险费
	310
	现值×保险费率
	费率（%）
	0.150%

	（4）
	管理费用
	518.1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2.0%

	4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17415
	年总收益-年经营费用
	
	

	5
	收益价值
	356694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1-（(1+g)/(1+Y)） ^n ]/(Y-g)
	报酬率（Y）
	5.0%

	
	
	
	
	收益年期(n)
	32.88 

	
	
	
	
	年增长比率(g)
	2%

	6
	单价(元/平方米)
	6793
	收益价值÷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
	52.51 


注：估价对象土地为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32.88年。估价对象拟建建筑为钢混结构，经济耐用年限为60年。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土地使用权剩余期限和建筑物剩余经济寿命结束时间不同时，应选取其中较短者为收益期。建筑物经济耐用年限确定为32.88年。
由于估价委托人未能提供《土地出让合同》，因此本次评估依据谨慎原则，设定土地使用期间届满后无偿收回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收益价值为仅按收益期计算的价值。则有：

收益价值＝36（万元）
（三）房地产总价

综合分析以上两种方法测算的结果，采用加权算术平均法求取估价对象的房地产价值。各方法权重确定详见下表：
权重确定打分评价体系
	评价因素
	标准分值
	打分考虑因素
	估价对象

	
	
	
	比较法
	收益法

	估价方法的代表性
	25
	1.估价方法选取分析充分、合理，取20～25分；
	18
	24

	
	
	2.估价方法选取分析较充分、合理，取10～19分；
	
	

	
	
	3.估价方法选取分析较不充分，取0～9分；
	
	

	估价方法所要求的估价资料的完整性
	15
	1.估价资料完整，来源依据充分，取10～15分；
	9
	14

	
	
	2.估价资料有欠缺，来源依据较不充分，取0～9分；
	
	

	参数选取的客观性
	15
	1.参数从市场上获取，或从权威机构发布的信息上获取，取10～15分；
	9
	14

	
	
	2.部分参数为自行分析取得，理由较充分，取0～9分；
	
	

	参数确定的时效性
	15
	1.参数在规定的时效范围内，且距价值时点未超过1年，取10～15分；
	9
	14

	
	
	2.参数在规定的时效范围内，但距价值时点超过1年，取0～9分；
	
	

	估价结果的现势性
	30
	1、估价结果与同类用途房地产市场价格水平一致，且考虑了房地产市场发展趋势，取20～30分；
	18
	28

	
	
	2.估价结果与同类用途房地产价格水平基本一致，且适当考虑了房地产市场发展趋势，取10～19分；
	
	

	
	
	3.估价结果与同类用途房地产价格水平有一定差距，且适当考虑房地产市场发展趋势，取0～9分；
	
	

	分值
	63
	94

	权重
	40%
	60%


则有：

房地产价值＝98×40%＋36×60%＝61（万元）
房地产楼面单价＝61×10000÷52.51＝11617（元/平方米）
六、估价结果确定

（一）房地产总价

房地产总价＝3211+7252+61＝10524（万元）
（二）房地产抵押价值

本次估价的“房地产抵押价值”是指估价对象房地产在价值时点的市场价值，等于假定未设立法定优先受偿权利下的市场价值减去估价师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

法定优先受偿款是指假定在价值时点实现抵押权时，法律规定优先于本次抵押贷款受偿的款额，包括发包人拖欠承包人的建筑工程款，已抵押担保的债权数额以及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

估价师所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情况如下：
根据《不动产权证书》[粤（2018）广州市不动产权第07051420、07051418、07051402、07051415、07051424、07051423、07051421、07051417、07051409、07051405、07051411号]（复印件），截至价值时点，估价对象抵押权未见登记。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不存在估价师所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则：

房地产抵押价值

＝房地产价值－估价师所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 
＝10524－0
＝10524（万元）

（三）估价结果确定
评估专业人员根据估价的目的，按照估价的程序，采用科学的估价方法，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结合抵押贷款的特殊要求，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确定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房地产评估价值，详见估价结果一览表。
估价结果一览表

结果表-1（房地产价值）
	估价方法及结果
估价对象及结果
	测算结果
	估价结果

	
	比较法
	收益法
	

	商业用房（已出租部分）
	总价
	4588
	2293
	3211

	
	单价
	16154
	7843
	10982

	商业用房（未出租部分）
	总价
	11409
	4481
	7252

	
	单价
	15880
	6237
	10094

	办公用房
	总价
	98
	36
	61

	
	单价
	18601
	6793
	11617

	评估价值
	总价
	——
	——
	10524

	
	单价
	——
	——
	10357


单位：万元、元/平方米（币种：人民币）
结果表-2（房地产抵押价值）
	估价对象
项目及结果
	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桥南街福愉东路51号商业3号楼201号等10套商业用房及金睿一街2号1807号办公用房房地产

	1.房地产价值
	总价
	10524

	
	大写金额
	壹亿零伍佰贰拾肆万元整

	
	单价
	10357

	2.估价师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
	总额
	0

	
	大写金额
	零万元整

	（1）已抵押担保的债权数额
	总额
	0

	（2）拖欠的建设工程价款
	总额
	0

	（3）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
	总额
	0

	3.房地产抵押价值
	总价
	10524

	
	大写金额
	壹亿零伍佰贰拾肆万元整

	
	单价
	10357


单位：万元、元/平方米（币种：人民币）
变现能力分析与风险提示

一、变现能力分析

所谓变现能力是指假定在价值时点实现抵押权时，在没有过多损失的条件下，将抵押房地产转换为现金的可能性。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影响房地产变现能力的因素分析：
	影响变现能力的因素
	因素分析

	通用性
	通用性，即是否常见、是否普遍使用。通常情况下，通用性越差的房地产，如用途越专业化的房地产，使用者的范围越窄，越不容易找到买者，变现能力会越弱。估价对象的规划用途为商业、办公，通用性较好。

	独立使用性
	使用性，即能否单独地使用而不受限制。估价对象可单独使用而不受限制，故独立使用性较好。

	可分割转让性
	可分割转让性，是指在物理上、经济上是否可以分离开来使用。估价对象已取得《不动产权证书》，具有独立产权，可分割转让性较好。

	开发程度
	开发程度越低的房地产，不确定因素越多，变现能力会越弱。估价对象为现房，已开发完成。

	区位
	所处位置越偏僻、越不成熟区域的房地产，变现能力会越弱。估价对象位于广州市番禺区，区位条件较好。

	价值大小
	价值越大的房地产，购买所需要的资金越多，越不容易找到买者，变现能力会越弱。估价对象价值量适中。

	房地产市场状况
	房地产市场越不景气，出售房地产会越困难，变现能力就越弱。2018年上半年广州市经济保持了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有利于商业及办公用房房地产市场的发展。


（二）处置房地产时，其变现的时间长短以及费用、税金的种类、数额和清偿顺序与处置方式和营销策略等因素有关。一般说来，以拍卖方式处置房地产时，变现时间较短，变现价格一般较低，变现成本较高。 处置房地产过程中需要支付拍卖费用、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等税费。变现所得金额依法应按下列顺序清偿：
1.支付处分抵押房地产的费用（如律师费、诉讼费、执行费、诉讼保全费、评估费、拍卖佣金）；
2.扣除抵押房地产应缴纳的税费（如增值税及附加、印花税、土地增值税、个人所得税（仅房屋所有权人/不动产权利人为个人））；
3.偿还抵押权人债权本息及支付违约金，当同一估价对象设定两个以上抵押权时，以抵押登记的先后顺序受偿；
4.赔偿由债务人违反合同而对抵押权人造成的损害；
5.剩余金额交还抵押人。

（三）假定在价值时点拍卖或者变卖估价对象时，因存在短期内强制处分、潜在购买群体受到限制及心理排斥等因素的影响，最可能实现的价格一般比公开市场价格要低，成交价格与市场价值存在一定的差距。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认为估价对象具有一定的变现能力。
二、风险提示

（一）估价对象状况（如区域规划、交通条件、使用状况等）变化、房地产市场状况变化、国家宏观政策和经济形势变化以及房地产相关税费和银行利率的调整等因素均可能导致估价对象的抵押价值减损。

（二）报告使用者应合理使用评估价值

1.金融机构应在评估专业人员调查的基础上，更加详尽的了解抵押物产权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完整性，同时关注房地产抵押估价报告出具后至抵押登记之间,是否会出现法定优先受偿权利。

2.金融机构应在内控制度中根据本身对信贷风险的认识、调控手段和市场策略，综合考虑借款人的资信状况、偿债能力、贷款期限以及抵押物的变现能力、变现时可能发生的价格变动、变现税费等因素，制定合理的抵押率。

3.估价报告使用者应定期或者在房地产市场价格变化幅度较大时对房地产抵押价值进行再次评估确认。

4.截至价值时点，估价对象部分已出租。在此提请金融机构注意，订立抵押合同前抵押财产已出租的，原租赁关系不受该抵押权的影响。如在租赁期内该抵押权实现，估价对象的处置价值将受到该租赁情况（租赁期限、租金水平等）的影响。

附   件

1. 《估价委托书》
2. 估价对象所在位置示意图

3. 估价对象实地查勘情况和相关照片
4. 《不动产权证书》[粤（2018）广州市不动产权第07051420、07051418、07051402、07051415、07051424、07051423、07051421、07051417、07051409、07051405、07051411号]复印件
5. 《关于抵押房地产是否存在法定优先受偿权利等情况的书面查询和调查记录》
6. 《养生广场租赁合同》复印件
7. 《同意抵押证明》

8. 《建成年代证明》
9. 不动产权利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10. 估价委托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11. 房地产估价机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12. 估价机构资质证书复印件
13. 评估专业人员执业证书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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